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32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達欣硬質銅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代表人  李岳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對於本院

113年度上訴字第142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二審確定判

決（第一審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545號，起訴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4428、60731號），

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有下列再審事由，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第6

款、第3項規定聲請再審：

　　⒈依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43條之1第1項

第1款規定，廢（污）水尚未進入廢（污）水（前）處理

設施，則為製程循環。而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李岳峰

（下稱聲請人）所經營之達欣硬質銅有限公司（下稱達欣

公司）的加工機切削油是「製程內循環」使用，無需申請

儲留許可文件；此有桃園市環保局民國113年11月27日回

函給同業之鑫力公司的函文及114年1月6日回函給同業之

國邑版輪公司等新證據可資佐證。因此，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督察序號：189

6，督察編號：000000000000）認定有誤，而新北環稽字

第00-000-000000號裁處書（下稱本案裁處書）即是違法

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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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另案（即原審法院111年度簡上字第423號案件）之證人蔡

孟甫、饒淑貞所為證述皆為偽證，聲請人已提出告訴，本

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426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

決），不應援引上開2位證人在另案之證詞為佐證。

　　⒊若達欣公司真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20條第1項，則適用

罰則應為該法之第34條第2項，而非第34條第1項，原確定

判決顯有違誤。

　㈡聲請傳喚證人蔡孟甫、饒淑貞，調閱達欣公司113年5月29日

新北市環保局之稽查紀錄等語。

二、⑴再審係對確定判決之事實錯誤而為之救濟方法，至於適用

法律問題則不與焉。詳言之，對於有罪確定判決之救濟程

序，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再審及非常上訴二種，前者係為

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立之救濟程序，與後者係為糾

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者有別，是倘所指摘者，係關於原確

定判決適用法律不當之情形，核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

請再審所得救濟（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343號裁定意旨

參照）。⑵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

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

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

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前項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

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

立之事實、證據，則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

項規定甚明。依此規定，聲請再審所提出之新事實或新證

據，無論係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

料，予以綜合判斷，須因此足生合理之懷疑，而有足以推翻

原確定判決所認事實之蓋然性。倘再審聲請人主張之證據，

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

價結果，客觀上難認足以動搖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

無准許再審之餘地。又再審係對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

之救濟程序，所稱確定判決乃指法院已就實體為裁判具實質

之確定力之判決而言。是以聲請再審之客體，應限於實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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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判決，裁定自不得作為聲請再審之對象（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抗字第19號裁定意旨參照）。⑶次按有罪之判決確定

後，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原判決所憑之

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或所憑之證言已證明其為虛

偽者，固得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惟依同條第2項

規定，前開情形之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

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是倘聲請再審時未提出原

判決所依憑之證物被認定有偽造、變造或證言被認定為虛偽

之確定判決，或其刑事訴訟程序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

足所致之相關證據，其再審之聲請程序，即與上述法定得聲

請再審要件不相符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207號裁

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第一審審理時否認犯行，而第一審判決係以聲請人

之陳述、證人蔡孟甫於另案審理時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112年8月31日新北環稽字第1121672386號函、新北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08年7月23日開立新北環稽字第00-000-0

00000號裁處書（即本案裁處書）、送達證書、違反水污染

防治法限期改善或補正通知書、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8

年7月23日新北環稽字第1081338634號函、新北市政府108年

11月22日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0年2月1日新北環稽字第1100199834號函、稽查紀錄、現

場採證照片、110年1月18日、111年5月17日現場稽查照片、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2年9月15日環管北字第1127006090號函

檢附之資料、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8月31日新北環稽

字第1121672386號函，暨卷內其他證據資料，認定達欣公司

從事電鍍作業，該公司研磨加工機旁設置之貯存槽，貯存含

水、銅砂成分之廢水，應受水污染防治法之規範，惟未申請

取得廢水貯留許可文件而逕行貯留廢水，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以達欣公司未依水污染防治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申請取得

廢水貯留許可文件而逕行貯留廢水，且未於期限內改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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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23日開立本案裁處書，命達欣公司自文到日即108

年7月23日起停工之處分。聲請人為達欣公司負責人，明知

公司業受停工處分，仍不遵守停工命令，亦未依法申請許

可，於110年1月18日14時8分許遭查獲持續作業及貯留廢水

後，另起犯意，復於110年1月18日14時8分許查獲後起至111

年5月17日10時許（即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再次稽查時）止，

在上開工廠內持續作業及貯留廢水，而未遵行停工命令等事

實，就達欣公司、聲請人犯行予以論科。聲請人、達欣公司

上訴本院後，聲請人坦承犯行，請求從輕量刑等情，經本院

調取原確定判決卷證核閱無訛。且第一審判決於判決理由中

詳細敘述其所憑之證據及取捨、認定之理由，並就聲請人於

審理過程中所辯，予以指駁及說明，所為論斷，俱有卷存證

據資料可按，並無採證或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

則，亦無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㈡聲請人以其檢舉其他同業之稽查回函為新證據，以證明達欣

公司無需申請儲留許可文件，本案裁處書顯有違誤乙節。惟

查：

　　⒈達欣公司研磨加工機旁設置之貯存槽，貯存含水、銅砂成

分之廢水，應受水污染防治法之規範等情，業經第一審判

決於理由欄「貳、一、㈢」詳述認定理由，並就聲請人所

辯之不可採予以指駁。且達欣公司對本案裁處書提起訴

願，另經新北市政府於108年11月22日以0000000000號訴

願決定書駁回在案（見第一審112年度易字第545號卷《下

稱易545卷》第61至67頁），未見聲請人、達欣公司之其

他行政訴訟之舉。因此，本案裁處書所為處分仍合法存

在，且無違誤。聲請人徒就該等已爭執之事項，再為重複

爭執。

　　⒉又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對聲請

人檢舉之回函略以：未查獲違法情事等情，是以，尚無從

由上開回函內容，確認被檢舉公司是否與達欣公司為同業

公司。況且，縱然上開回函為新證據，惟無論單獨或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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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亦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

實，均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要

件。

　㈢聲請人主張另案證人蔡孟甫、饒淑貞所為證述皆為偽證乙

節，因聲請人未能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2項規定，提出相

關偽造或變造證據、虛偽證言、誣告行為業經有罪判決確定

之證明，或舉出其刑事訴訟程序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

足之證據，此部分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要件

不符。

　㈣再審程序係就確定判決實體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方法，聲請

人主張其所適用之罰則應為水污染防治法之第34條第2項，

核屬適用法律問題，自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

　㈤至聲請人聲請傳喚證人蔡孟甫、饒淑貞，調閱達欣公司113

年5月29日新北市環保局之稽查紀錄部分。經查：

　　⒈證人蔡孟甫、饒淑貞已於另案之111年度簡上字第423號審

理時具結證述在卷，聲請人對證人饒淑貞之證詞表示無意

見（見易545卷第181頁），另對證人蔡孟甫進行反詰問並

具體表示意見（見易545卷第184至185、187至188頁）。

而本案之第一審審理程序中，依法提示證人蔡孟甫、饒淑

貞之上開證詞予以聲請人表示意見（見易545卷第216至21

7頁）。是認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傳喚證人蔡孟甫、饒淑貞

之待證事實，已於另案審理時進行交互詰問程序、聲請人

予以表示意見，並於本案第一審審理程序中，合法進行調

查程序。參以本案第一審判決中，關於聲請人辯稱「貯存

槽內液體為切削油、不含水分，應不受水污染防治法之規

範」乙節，已於該判決理由欄「貳、一、㈢」敘明採駁之

具體理由。從而，本院認無重覆傳喚證人蔡孟甫、饒淑貞

之必要，聲請人上開之聲請，無從准許。

　　⒉本案聲請人為達欣公司負責人，明知公司業受停工處分，

仍不遵守停工命令，亦未依法申請許可，於110年1月18日

14時8分許遭查獲持續作業及貯留廢水後，另起犯意，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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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0年1月18日14時8分許查獲後起至111年5月17日10時

許（即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再次稽查時）止，在上開工廠內

持續作業及貯留廢水，而未遵行停工命令，此部分核與11

3年5月29日新北市環保局人員稽查之結果無涉，顯無調查

之必要性。因此，聲請人此部分之聲請，亦無從准許。

　㈥綜上所述，本案聲請再審意旨所執理由，或屬違背程序規定

而不合法；或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要件不相

符合；或未能提出有另案確定判決認定原確定判決所憑之物

證係偽造或變造、所憑之證言係為虛偽，抑或其刑事訴訟之

不能開始、續行，非因證據不足之證明，難認有再審理由。

所為傳喚證人、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核亦無必要。從而，本

件再審之聲請，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郭豫珍

　　　　　　　　　　　　　　　　　　　法　官　黃美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彭威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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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32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達欣硬質銅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李岳峰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42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545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4428、60731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有下列再審事由，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第6款、第3項規定聲請再審：
　　⒈依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43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廢（污）水尚未進入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則為製程循環。而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李岳峰（下稱聲請人）所經營之達欣硬質銅有限公司（下稱達欣公司）的加工機切削油是「製程內循環」使用，無需申請儲留許可文件；此有桃園市環保局民國113年11月27日回函給同業之鑫力公司的函文及114年1月6日回函給同業之國邑版輪公司等新證據可資佐證。因此，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督察序號：1896，督察編號：000000000000）認定有誤，而新北環稽字第00-000-000000號裁處書（下稱本案裁處書）即是違法裁處。
　　⒉另案（即原審法院111年度簡上字第423號案件）之證人蔡孟甫、饒淑貞所為證述皆為偽證，聲請人已提出告訴，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426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不應援引上開2位證人在另案之證詞為佐證。
　　⒊若達欣公司真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20條第1項，則適用罰則應為該法之第34條第2項，而非第34條第1項，原確定判決顯有違誤。
　㈡聲請傳喚證人蔡孟甫、饒淑貞，調閱達欣公司113年5月29日新北市環保局之稽查紀錄等語。
二、⑴再審係對確定判決之事實錯誤而為之救濟方法，至於適用法律問題則不與焉。詳言之，對於有罪確定判決之救濟程序，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再審及非常上訴二種，前者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立之救濟程序，與後者係為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者有別，是倘所指摘者，係關於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不當之情形，核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343號裁定意旨參照）。⑵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前項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則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甚明。依此規定，聲請再審所提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無論係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須因此足生合理之懷疑，而有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事實之蓋然性。倘再審聲請人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客觀上難認足以動搖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無准許再審之餘地。又再審係對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程序，所稱確定判決乃指法院已就實體為裁判具實質之確定力之判決而言。是以聲請再審之客體，應限於實體之確定判決，裁定自不得作為聲請再審之對象（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9號裁定意旨參照）。⑶次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或所憑之證言已證明其為虛偽者，固得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惟依同條第2項規定，前開情形之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是倘聲請再審時未提出原判決所依憑之證物被認定有偽造、變造或證言被認定為虛偽之確定判決，或其刑事訴訟程序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所致之相關證據，其再審之聲請程序，即與上述法定得聲請再審要件不相符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20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第一審審理時否認犯行，而第一審判決係以聲請人之陳述、證人蔡孟甫於另案審理時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8月31日新北環稽字第1121672386號函、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08年7月23日開立新北環稽字第00-000-000000號裁處書（即本案裁處書）、送達證書、違反水污染防治法限期改善或補正通知書、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8年7月23日新北環稽字第1081338634號函、新北市政府108年11月22日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0年2月1日新北環稽字第1100199834號函、稽查紀錄、現場採證照片、110年1月18日、111年5月17日現場稽查照片、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2年9月15日環管北字第1127006090號函檢附之資料、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8月31日新北環稽字第1121672386號函，暨卷內其他證據資料，認定達欣公司從事電鍍作業，該公司研磨加工機旁設置之貯存槽，貯存含水、銅砂成分之廢水，應受水污染防治法之規範，惟未申請取得廢水貯留許可文件而逕行貯留廢水，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以達欣公司未依水污染防治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申請取得廢水貯留許可文件而逕行貯留廢水，且未於期限內改善，於108年7月23日開立本案裁處書，命達欣公司自文到日即108年7月23日起停工之處分。聲請人為達欣公司負責人，明知公司業受停工處分，仍不遵守停工命令，亦未依法申請許可，於110年1月18日14時8分許遭查獲持續作業及貯留廢水後，另起犯意，復於110年1月18日14時8分許查獲後起至111年5月17日10時許（即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再次稽查時）止，在上開工廠內持續作業及貯留廢水，而未遵行停工命令等事實，就達欣公司、聲請人犯行予以論科。聲請人、達欣公司上訴本院後，聲請人坦承犯行，請求從輕量刑等情，經本院調取原確定判決卷證核閱無訛。且第一審判決於判決理由中詳細敘述其所憑之證據及取捨、認定之理由，並就聲請人於審理過程中所辯，予以指駁及說明，所為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按，並無採證或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㈡聲請人以其檢舉其他同業之稽查回函為新證據，以證明達欣公司無需申請儲留許可文件，本案裁處書顯有違誤乙節。惟查：
　　⒈達欣公司研磨加工機旁設置之貯存槽，貯存含水、銅砂成分之廢水，應受水污染防治法之規範等情，業經第一審判決於理由欄「貳、一、㈢」詳述認定理由，並就聲請人所辯之不可採予以指駁。且達欣公司對本案裁處書提起訴願，另經新北市政府於108年11月22日以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駁回在案（見第一審112年度易字第545號卷《下稱易545卷》第61至67頁），未見聲請人、達欣公司之其他行政訴訟之舉。因此，本案裁處書所為處分仍合法存在，且無違誤。聲請人徒就該等已爭執之事項，再為重複爭執。
　　⒉又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對聲請人檢舉之回函略以：未查獲違法情事等情，是以，尚無從由上開回函內容，確認被檢舉公司是否與達欣公司為同業公司。況且，縱然上開回函為新證據，惟無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亦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均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要件。
　㈢聲請人主張另案證人蔡孟甫、饒淑貞所為證述皆為偽證乙節，因聲請人未能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2項規定，提出相關偽造或變造證據、虛偽證言、誣告行為業經有罪判決確定之證明，或舉出其刑事訴訟程序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之證據，此部分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要件不符。
　㈣再審程序係就確定判決實體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方法，聲請人主張其所適用之罰則應為水污染防治法之第34條第2項，核屬適用法律問題，自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
　㈤至聲請人聲請傳喚證人蔡孟甫、饒淑貞，調閱達欣公司113年5月29日新北市環保局之稽查紀錄部分。經查：
　　⒈證人蔡孟甫、饒淑貞已於另案之111年度簡上字第423號審理時具結證述在卷，聲請人對證人饒淑貞之證詞表示無意見（見易545卷第181頁），另對證人蔡孟甫進行反詰問並具體表示意見（見易545卷第184至185、187至188頁）。而本案之第一審審理程序中，依法提示證人蔡孟甫、饒淑貞之上開證詞予以聲請人表示意見（見易545卷第216至217頁）。是認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傳喚證人蔡孟甫、饒淑貞之待證事實，已於另案審理時進行交互詰問程序、聲請人予以表示意見，並於本案第一審審理程序中，合法進行調查程序。參以本案第一審判決中，關於聲請人辯稱「貯存槽內液體為切削油、不含水分，應不受水污染防治法之規範」乙節，已於該判決理由欄「貳、一、㈢」敘明採駁之具體理由。從而，本院認無重覆傳喚證人蔡孟甫、饒淑貞之必要，聲請人上開之聲請，無從准許。
　　⒉本案聲請人為達欣公司負責人，明知公司業受停工處分，仍不遵守停工命令，亦未依法申請許可，於110年1月18日14時8分許遭查獲持續作業及貯留廢水後，另起犯意，復於110年1月18日14時8分許查獲後起至111年5月17日10時許（即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再次稽查時）止，在上開工廠內持續作業及貯留廢水，而未遵行停工命令，此部分核與113年5月29日新北市環保局人員稽查之結果無涉，顯無調查之必要性。因此，聲請人此部分之聲請，亦無從准許。
　㈥綜上所述，本案聲請再審意旨所執理由，或屬違背程序規定而不合法；或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要件不相符合；或未能提出有另案確定判決認定原確定判決所憑之物證係偽造或變造、所憑之證言係為虛偽，抑或其刑事訴訟之不能開始、續行，非因證據不足之證明，難認有再審理由。所為傳喚證人、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核亦無必要。從而，本件再審之聲請，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郭豫珍
　　　　　　　　　　　　　　　　　　　法　官　黃美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彭威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32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達欣硬質銅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李岳峰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對於本院

113年度上訴字第142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二審確定判

決（第一審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545號，起訴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4428、60731號），

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有下列再審事由，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第6款

    、第3項規定聲請再審：

　　⒈依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43條之1第1項

      第1款規定，廢（污）水尚未進入廢（污）水（前）處理

      設施，則為製程循環。而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李岳峰（

      下稱聲請人）所經營之達欣硬質銅有限公司（下稱達欣公

      司）的加工機切削油是「製程內循環」使用，無需申請儲

      留許可文件；此有桃園市環保局民國113年11月27日回函

      給同業之鑫力公司的函文及114年1月6日回函給同業之國

      邑版輪公司等新證據可資佐證。因此，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督察序號：1896，

      督察編號：000000000000）認定有誤，而新北環稽字第00

      -000-000000號裁處書（下稱本案裁處書）即是違法裁處

      。

　　⒉另案（即原審法院111年度簡上字第423號案件）之證人蔡

      孟甫、饒淑貞所為證述皆為偽證，聲請人已提出告訴，本

      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426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

      ，不應援引上開2位證人在另案之證詞為佐證。

　　⒊若達欣公司真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20條第1項，則適用罰

      則應為該法之第34條第2項，而非第34條第1項，原確定判

      決顯有違誤。

　㈡聲請傳喚證人蔡孟甫、饒淑貞，調閱達欣公司113年5月29日

    新北市環保局之稽查紀錄等語。

二、⑴再審係對確定判決之事實錯誤而為之救濟方法，至於適用

    法律問題則不與焉。詳言之，對於有罪確定判決之救濟程序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再審及非常上訴二種，前者係為原

    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立之救濟程序，與後者係為糾正

    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者有別，是倘所指摘者，係關於原確定

    判決適用法律不當之情形，核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

    再審所得救濟（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343號裁定意旨參

    照）。⑵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

    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

    、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

    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前項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

    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

    之事實、證據，則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

    規定甚明。依此規定，聲請再審所提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

    無論係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予

    以綜合判斷，須因此足生合理之懷疑，而有足以推翻原確定

    判決所認事實之蓋然性。倘再審聲請人主張之證據，無論新

    、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

    ，客觀上難認足以動搖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無准許

    再審之餘地。又再審係對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

    程序，所稱確定判決乃指法院已就實體為裁判具實質之確定

    力之判決而言。是以聲請再審之客體，應限於實體之確定判

    決，裁定自不得作為聲請再審之對象（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抗字第19號裁定意旨參照）。⑶次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

    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或所憑之證言已證明其為虛偽者，

    固得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惟依同條第2項規定，

    前開情形之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

    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是倘聲請再審時未提出原判決所

    依憑之證物被認定有偽造、變造或證言被認定為虛偽之確定

    判決，或其刑事訴訟程序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所致

    之相關證據，其再審之聲請程序，即與上述法定得聲請再審

    要件不相符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207號裁定意旨

    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第一審審理時否認犯行，而第一審判決係以聲請人

    之陳述、證人蔡孟甫於另案審理時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112年8月31日新北環稽字第1121672386號函、新北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08年7月23日開立新北環稽字第00-000-0

    00000號裁處書（即本案裁處書）、送達證書、違反水污染

    防治法限期改善或補正通知書、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8

    年7月23日新北環稽字第1081338634號函、新北市政府108年

    11月22日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0年2月1日新北環稽字第1100199834號函、稽查紀錄、現

    場採證照片、110年1月18日、111年5月17日現場稽查照片、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2年9月15日環管北字第1127006090號函

    檢附之資料、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8月31日新北環稽

    字第1121672386號函，暨卷內其他證據資料，認定達欣公司

    從事電鍍作業，該公司研磨加工機旁設置之貯存槽，貯存含

    水、銅砂成分之廢水，應受水污染防治法之規範，惟未申請

    取得廢水貯留許可文件而逕行貯留廢水，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以達欣公司未依水污染防治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申請取得

    廢水貯留許可文件而逕行貯留廢水，且未於期限內改善，於

    108年7月23日開立本案裁處書，命達欣公司自文到日即108

    年7月23日起停工之處分。聲請人為達欣公司負責人，明知

    公司業受停工處分，仍不遵守停工命令，亦未依法申請許可

    ，於110年1月18日14時8分許遭查獲持續作業及貯留廢水後

    ，另起犯意，復於110年1月18日14時8分許查獲後起至111年

    5月17日10時許（即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再次稽查時）止，在

    上開工廠內持續作業及貯留廢水，而未遵行停工命令等事實

    ，就達欣公司、聲請人犯行予以論科。聲請人、達欣公司上

    訴本院後，聲請人坦承犯行，請求從輕量刑等情，經本院調

    取原確定判決卷證核閱無訛。且第一審判決於判決理由中詳

    細敘述其所憑之證據及取捨、認定之理由，並就聲請人於審

    理過程中所辯，予以指駁及說明，所為論斷，俱有卷存證據

    資料可按，並無採證或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

    亦無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㈡聲請人以其檢舉其他同業之稽查回函為新證據，以證明達欣

    公司無需申請儲留許可文件，本案裁處書顯有違誤乙節。惟

    查：

　　⒈達欣公司研磨加工機旁設置之貯存槽，貯存含水、銅砂成

      分之廢水，應受水污染防治法之規範等情，業經第一審判

      決於理由欄「貳、一、㈢」詳述認定理由，並就聲請人所

      辯之不可採予以指駁。且達欣公司對本案裁處書提起訴願

      ，另經新北市政府於108年11月22日以0000000000號訴願

      決定書駁回在案（見第一審112年度易字第545號卷《下稱

      易545卷》第61至67頁），未見聲請人、達欣公司之其他行

      政訴訟之舉。因此，本案裁處書所為處分仍合法存在，且

      無違誤。聲請人徒就該等已爭執之事項，再為重複爭執。

　　⒉又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對聲請

      人檢舉之回函略以：未查獲違法情事等情，是以，尚無從

      由上開回函內容，確認被檢舉公司是否與達欣公司為同業

      公司。況且，縱然上開回函為新證據，惟無論單獨或與先

      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亦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

      實，均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要件

      。

　㈢聲請人主張另案證人蔡孟甫、饒淑貞所為證述皆為偽證乙節

    ，因聲請人未能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2項規定，提出相關

    偽造或變造證據、虛偽證言、誣告行為業經有罪判決確定之

    證明，或舉出其刑事訴訟程序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

    之證據，此部分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要件不

    符。

　㈣再審程序係就確定判決實體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方法，聲請

    人主張其所適用之罰則應為水污染防治法之第34條第2項，

    核屬適用法律問題，自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

　㈤至聲請人聲請傳喚證人蔡孟甫、饒淑貞，調閱達欣公司113年

    5月29日新北市環保局之稽查紀錄部分。經查：

　　⒈證人蔡孟甫、饒淑貞已於另案之111年度簡上字第423號審

      理時具結證述在卷，聲請人對證人饒淑貞之證詞表示無意

      見（見易545卷第181頁），另對證人蔡孟甫進行反詰問並

      具體表示意見（見易545卷第184至185、187至188頁）。

      而本案之第一審審理程序中，依法提示證人蔡孟甫、饒淑

      貞之上開證詞予以聲請人表示意見（見易545卷第216至21

      7頁）。是認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傳喚證人蔡孟甫、饒淑貞

      之待證事實，已於另案審理時進行交互詰問程序、聲請人

      予以表示意見，並於本案第一審審理程序中，合法進行調

      查程序。參以本案第一審判決中，關於聲請人辯稱「貯存

      槽內液體為切削油、不含水分，應不受水污染防治法之規

      範」乙節，已於該判決理由欄「貳、一、㈢」敘明採駁之

      具體理由。從而，本院認無重覆傳喚證人蔡孟甫、饒淑貞

      之必要，聲請人上開之聲請，無從准許。

　　⒉本案聲請人為達欣公司負責人，明知公司業受停工處分，

      仍不遵守停工命令，亦未依法申請許可，於110年1月18日

      14時8分許遭查獲持續作業及貯留廢水後，另起犯意，復

      於110年1月18日14時8分許查獲後起至111年5月17日10時

      許（即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再次稽查時）止，在上開工廠內

      持續作業及貯留廢水，而未遵行停工命令，此部分核與11

      3年5月29日新北市環保局人員稽查之結果無涉，顯無調查

      之必要性。因此，聲請人此部分之聲請，亦無從准許。

　㈥綜上所述，本案聲請再審意旨所執理由，或屬違背程序規定

    而不合法；或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要件不相

    符合；或未能提出有另案確定判決認定原確定判決所憑之物

    證係偽造或變造、所憑之證言係為虛偽，抑或其刑事訴訟之

    不能開始、續行，非因證據不足之證明，難認有再審理由。

    所為傳喚證人、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核亦無必要。從而，本

    件再審之聲請，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郭豫珍

　　　　　　　　　　　　　　　　　　　法　官　黃美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彭威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32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達欣硬質銅有限公司



兼  代表人  李岳峰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42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545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4428、60731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有下列再審事由，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第6款、第3項規定聲請再審：

　　⒈依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43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廢（污）水尚未進入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則為製程循環。而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李岳峰（下稱聲請人）所經營之達欣硬質銅有限公司（下稱達欣公司）的加工機切削油是「製程內循環」使用，無需申請儲留許可文件；此有桃園市環保局民國113年11月27日回函給同業之鑫力公司的函文及114年1月6日回函給同業之國邑版輪公司等新證據可資佐證。因此，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督察序號：1896，督察編號：000000000000）認定有誤，而新北環稽字第00-000-000000號裁處書（下稱本案裁處書）即是違法裁處。

　　⒉另案（即原審法院111年度簡上字第423號案件）之證人蔡孟甫、饒淑貞所為證述皆為偽證，聲請人已提出告訴，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426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不應援引上開2位證人在另案之證詞為佐證。

　　⒊若達欣公司真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20條第1項，則適用罰則應為該法之第34條第2項，而非第34條第1項，原確定判決顯有違誤。

　㈡聲請傳喚證人蔡孟甫、饒淑貞，調閱達欣公司113年5月29日新北市環保局之稽查紀錄等語。

二、⑴再審係對確定判決之事實錯誤而為之救濟方法，至於適用法律問題則不與焉。詳言之，對於有罪確定判決之救濟程序，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有再審及非常上訴二種，前者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立之救濟程序，與後者係為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者有別，是倘所指摘者，係關於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不當之情形，核屬非常上訴之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343號裁定意旨參照）。⑵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前項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則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甚明。依此規定，聲請再審所提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無論係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須因此足生合理之懷疑，而有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事實之蓋然性。倘再審聲請人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客觀上難認足以動搖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無准許再審之餘地。又再審係對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程序，所稱確定判決乃指法院已就實體為裁判具實質之確定力之判決而言。是以聲請再審之客體，應限於實體之確定判決，裁定自不得作為聲請再審之對象（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9號裁定意旨參照）。⑶次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或所憑之證言已證明其為虛偽者，固得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惟依同條第2項規定，前開情形之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是倘聲請再審時未提出原判決所依憑之證物被認定有偽造、變造或證言被認定為虛偽之確定判決，或其刑事訴訟程序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所致之相關證據，其再審之聲請程序，即與上述法定得聲請再審要件不相符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20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於第一審審理時否認犯行，而第一審判決係以聲請人之陳述、證人蔡孟甫於另案審理時之證述、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8月31日新北環稽字第1121672386號函、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08年7月23日開立新北環稽字第00-000-000000號裁處書（即本案裁處書）、送達證書、違反水污染防治法限期改善或補正通知書、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8年7月23日新北環稽字第1081338634號函、新北市政府108年11月22日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0年2月1日新北環稽字第1100199834號函、稽查紀錄、現場採證照片、110年1月18日、111年5月17日現場稽查照片、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2年9月15日環管北字第1127006090號函檢附之資料、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8月31日新北環稽字第1121672386號函，暨卷內其他證據資料，認定達欣公司從事電鍍作業，該公司研磨加工機旁設置之貯存槽，貯存含水、銅砂成分之廢水，應受水污染防治法之規範，惟未申請取得廢水貯留許可文件而逕行貯留廢水，新北市政府環保局以達欣公司未依水污染防治法第20條第1項規定，申請取得廢水貯留許可文件而逕行貯留廢水，且未於期限內改善，於108年7月23日開立本案裁處書，命達欣公司自文到日即108年7月23日起停工之處分。聲請人為達欣公司負責人，明知公司業受停工處分，仍不遵守停工命令，亦未依法申請許可，於110年1月18日14時8分許遭查獲持續作業及貯留廢水後，另起犯意，復於110年1月18日14時8分許查獲後起至111年5月17日10時許（即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再次稽查時）止，在上開工廠內持續作業及貯留廢水，而未遵行停工命令等事實，就達欣公司、聲請人犯行予以論科。聲請人、達欣公司上訴本院後，聲請人坦承犯行，請求從輕量刑等情，經本院調取原確定判決卷證核閱無訛。且第一審判決於判決理由中詳細敘述其所憑之證據及取捨、認定之理由，並就聲請人於審理過程中所辯，予以指駁及說明，所為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按，並無採證或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㈡聲請人以其檢舉其他同業之稽查回函為新證據，以證明達欣公司無需申請儲留許可文件，本案裁處書顯有違誤乙節。惟查：

　　⒈達欣公司研磨加工機旁設置之貯存槽，貯存含水、銅砂成分之廢水，應受水污染防治法之規範等情，業經第一審判決於理由欄「貳、一、㈢」詳述認定理由，並就聲請人所辯之不可採予以指駁。且達欣公司對本案裁處書提起訴願，另經新北市政府於108年11月22日以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駁回在案（見第一審112年度易字第545號卷《下稱易545卷》第61至67頁），未見聲請人、達欣公司之其他行政訴訟之舉。因此，本案裁處書所為處分仍合法存在，且無違誤。聲請人徒就該等已爭執之事項，再為重複爭執。

　　⒉又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對聲請人檢舉之回函略以：未查獲違法情事等情，是以，尚無從由上開回函內容，確認被檢舉公司是否與達欣公司為同業公司。況且，縱然上開回函為新證據，惟無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亦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均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要件。

　㈢聲請人主張另案證人蔡孟甫、饒淑貞所為證述皆為偽證乙節，因聲請人未能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2項規定，提出相關偽造或變造證據、虛偽證言、誣告行為業經有罪判決確定之證明，或舉出其刑事訴訟程序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之證據，此部分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要件不符。

　㈣再審程序係就確定判決實體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方法，聲請人主張其所適用之罰則應為水污染防治法之第34條第2項，核屬適用法律問題，自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

　㈤至聲請人聲請傳喚證人蔡孟甫、饒淑貞，調閱達欣公司113年5月29日新北市環保局之稽查紀錄部分。經查：

　　⒈證人蔡孟甫、饒淑貞已於另案之111年度簡上字第423號審理時具結證述在卷，聲請人對證人饒淑貞之證詞表示無意見（見易545卷第181頁），另對證人蔡孟甫進行反詰問並具體表示意見（見易545卷第184至185、187至188頁）。而本案之第一審審理程序中，依法提示證人蔡孟甫、饒淑貞之上開證詞予以聲請人表示意見（見易545卷第216至217頁）。是認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傳喚證人蔡孟甫、饒淑貞之待證事實，已於另案審理時進行交互詰問程序、聲請人予以表示意見，並於本案第一審審理程序中，合法進行調查程序。參以本案第一審判決中，關於聲請人辯稱「貯存槽內液體為切削油、不含水分，應不受水污染防治法之規範」乙節，已於該判決理由欄「貳、一、㈢」敘明採駁之具體理由。從而，本院認無重覆傳喚證人蔡孟甫、饒淑貞之必要，聲請人上開之聲請，無從准許。

　　⒉本案聲請人為達欣公司負責人，明知公司業受停工處分，仍不遵守停工命令，亦未依法申請許可，於110年1月18日14時8分許遭查獲持續作業及貯留廢水後，另起犯意，復於110年1月18日14時8分許查獲後起至111年5月17日10時許（即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再次稽查時）止，在上開工廠內持續作業及貯留廢水，而未遵行停工命令，此部分核與113年5月29日新北市環保局人員稽查之結果無涉，顯無調查之必要性。因此，聲請人此部分之聲請，亦無從准許。

　㈥綜上所述，本案聲請再審意旨所執理由，或屬違背程序規定而不合法；或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要件不相符合；或未能提出有另案確定判決認定原確定判決所憑之物證係偽造或變造、所憑之證言係為虛偽，抑或其刑事訴訟之不能開始、續行，非因證據不足之證明，難認有再審理由。所為傳喚證人、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核亦無必要。從而，本件再審之聲請，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郭豫珍

　　　　　　　　　　　　　　　　　　　法　官　黃美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彭威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9　　日



